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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孚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望电气”或“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1 日刊登了《禾望电气关于收购孚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1%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公告了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拟以人民币

40,800 万元收购上海翀伦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翀伦”）、上海珩博企业

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珩博”）、上海昱默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昱

默”）、上海翀潞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翀潞”）持有的孚尧能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尧能源”、“标的公司”）51%的股权，现就本次股

权交易补充说明如下： 

一、标的资产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 

2014 年 5 月 19 日，陈博屹与吴亚伦签署《孚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章程》，共同决定：陈博屹与吴亚伦以货币出资，双方分别认缴 250 万元注册资

本，共计 5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孚尧能源。 

孚尧能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陈博屹 250.00 50.00% 



2 吴亚伦 250.00 50.00% 

合计 500.00 100.00% 

（二）第一期增资 

2014 年 10 月 8 日，孚尧能源召开股东会，同意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人民币

增加至5,000万元人民币，陈博屹与吴亚伦分别认缴新增的2,250万元注册资本。

此次增资完成后，孚尧能源注册资本增至 5,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孚尧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陈博屹 2,500.00 50.00% 

2 吴亚伦 2,500.00 50.00% 

合计 5,000.00 100.00% 

（三）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4 月 2 日,根据《孚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中伏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伏能源”，现已更名为“中伏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零对价分别受让吴亚伦、陈博屹持有的孚尧能源 50%股权。中伏能源系一家由

陈博屹与吴亚伦各持有 50%出资比例的公司。 

本次转让完成后，孚尧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伏能源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四）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4 月 5 日，孚尧能源召开股东会，同意上海翀伦、上海珩博、上海

翀潞、上海昱默、上海韬伦企业管理中心、上海孚屹企业管理中心、上海璐崟企

业管理中心、上海玺默企业管理中心分别受让中伏能源持有的 24.225%、24.225%、

1.53%、1.02%、23.275%、23.275%、1.47%、0.98%。 

本次转让完成后，孚尧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上海珩博企业管理中心 1,211.25 24.225% 

2 上海翀伦企业管理中心 1,211.25 24.225% 

3 上海翀潞企业管理中心 76.50 1.53% 

4 上海昱默企业管理中心 51.00 1.02% 

5 上海韬伦企业管理中心 1,163.75 23.275% 

6 上海孚屹企业管理中心 1,163.75 23.275% 

7 上海璐崟企业管理中心 73.50 1.47% 

8 上海玺默企业管理中心 49.00 0.98% 

合计 5,000.00 100.00% 

二、标的资产的业务情况介绍 

（一）孚尧能源主营业务介绍 

孚尧能源主业为清洁能源发电资产的综合化运营，产业环节上涵盖光伏及风

力电站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开发、EPC 建设、资产智能化运营三个环节。业务涉

及的具体行业分为光伏发电及风力发电两部分，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光伏电站

及风力发电场的开发及 EPC 建设收入，所采取的主要经营模式为“D-EPC-T-M” 

模式（Development-Engineer-Procurement-Construction-Transfer-Maintenance），即

“开发-建设工程总承包-转让-运维”模式。当前的项目分布以中国中东部发达地

区及不限电地区为主。孚尧能源目前在建设项目有 250MW 光伏发电项目，另有

部分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二）孚尧能源最近两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1、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合计 25,491.46 10,114.96 

负债合计 17,444.74 7,702.80 

股东权益合计 8,046.71 2,412.15 

注： 2016、2017 年度财务数据出自《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7-139 号），部分合

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2、经营业绩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7,047.38 5,072.93 

营业利润 6,677.24 1,568.69 

利润总额 6,610.70 1,568.33 

净利润 5,709.16 1,405.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6,120.62 1,429.28 

注： 2016、2017 年度财务数据出自《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7-139 号）。 

三、本次交易定价合理性的说明 

（一）本次交易定价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交易作价参考评估结果确定。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中瑞世联资产评估

（北京）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中瑞评报字

[2018]第 000177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

易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基于收益法能够反应被评

估对象的综合获利能力，采用收益法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孚尧能源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83,624.90 万元。考虑孚尧能源 2017 年度期后分红 3,291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孚尧能源 100%股权价值确定为 80,000 万元，以此测算孚

尧能源的估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作价 80,000.00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20.62 静态市盈率 13.07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 10,000.00 动态市盈率 8.00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的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 PE（TTM） 

（交易日期 2018-05-22） 



002610.SZ 爱康科技 84.67  

300111.SZ 向日葵 312.52  

300118.SZ 东方日升 14.96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76  

300274.SZ 阳光电源 21.97  

002309.SZ 中利集团 21.61  

数据来源：Wind 

本次交易与上市公司并购同类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桐君阁收购太阳

能公司 

通威股份收购永

祥股份 

正泰电器收购正

泰新能源 

中利科技收购中

利腾晖 

交易标的估值 851,900.00 201,093.03 942,359.00 466,800.00 

交易标的预测净

利润 
44,967.57 9,453.54 70,101.00 44,315.55 

动态市盈率 18.94 21.27 13.44 10.53 

此外，孚尧能源目前业务开展情况良好，资源储备情况重组，具有良好的盈

利前景。此次交易具有较强的业务协同效应，有利于禾望电气更好地为客户提供

新能源发电相关的综合服务，充分抓住产业链上的盈利机会，增强盈利能力、降

低业务风险。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的定价是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的，符合

公平交易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二）本次交易的保障措施 

根据本次股权交易的《股权出售与购买协议》，股权转让方对于孚尧能源在

2018 年-2020 年的业绩实现情况作出了补偿承诺，如果各期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

净利润，则股权转让方将对禾望电气进行现金或者股份补偿；在业绩承诺期届满

时，禾望电气还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孚尧能源进行减

值测试，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股权转让方累计已补偿金额，则股权转让

方应另行对禾望电气进行现金或者股份补偿。 

此外，根据《股权出售与购买协议》中转让款分期支付的具体安排，股权转

让价款的 50%，即 20,400 万元人民币，将根据协议约定存入第三期股权转让价

款对应的银行共管账户，用于购买受让方股份或其他可转化为受让方股份的证券，



且所购买证券约定了锁定期安排。 

上述交易条款能够有效保障禾望电气及其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公司购买孚尧能源 51%股权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购买方对合并成本

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在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应当确认商

誉。在本次交易合并成本大于被购买方在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情况下，

收购完成后，公司预计将确认较大金额的商誉。 

根据“中瑞评报字[2018]第 000177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孚尧能源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母公司）为 9,005.55 万

元，按照收益法的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83,624.90 万元，按照资产基础法的全部

权益评估价值为 41,306.31 万元。 

本次交易孚尧能源 51%股权作价参照收益法的评估价值确定，合并成本为现

金对价人民币 40,800 万元。假设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购买日模拟测算，则

本次股权交易应确认的商誉约为 21,582.48 万元。因为孚尧能源在购买日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将根据“中瑞评报字[2018]第 000177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资产基础法的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再考虑评估基准日和购买日之间的净资产变化

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后得出，目前暂无法确认收购完成后的准确商誉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在持有期间不作摊销处理，

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时进行减值测试。 

若孚尧能源在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地实现其预期收益，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

险，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为应对商誉减值风险，公司将做好孚尧能源并购后的各项整合工作，包括人

员、内部管理、规范运作、资产及业务、企业文化等方面，提升整合绩效，发挥

上市公司与孚尧能源之间的协同效应，努力确保孚尧能源持续稳定经营，实现预

期经济效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24 日 


